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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 2022 年春季学期开学返校工作的
通知 

 

各党工委、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部门、各学院、

各单位，泰州校区管委会：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认真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要求，保障师生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校园学习生活工作秩序，根据《关于

做好 2022 年春季学期开学前后学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

（苏校防组〔2022〕3号）等文件精神，现就我校 2022年春

季学期开学返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返校时间和安排 

1.教职工 2月 18日报到上班。承担返校准备和保障工作

任务的教职工应提前到校，根据本单位的安排认真做好开学

返校有关工作。 

2.本科生 2月 18日、19日返校，研究生 2月 18日返校。

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应统筹协调各学院、各培养单位根据

实际情况安排学生错峰返校，编制返校学生名册后统一报送

至学校防控办。各学院、各培养单位应精准掌握学生身体健

康状况、所处地域等，确保返校学生符合返校条件。 

床边教学班学生、实习见习生和参加住院医师规范化培

训的研究生直接到有关医院报到，或服从所在医院的相关安

排。研究生院要主动协调好宁外各培养单位和规培基地的报

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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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实现有序、错峰返校，允许有学习工作任务、符合返

校条件的学生自本通知发出之日起申请提前返校，由学生工

作处、研究生院负责审批，报防控办备案后可以提前返校。 

4.留学生和港澳台学生的具体返校报到时间和条件由国

际教育学院另行通知。 

5.学校将于 19 日、20 日开展针对前一日返校学生的全

员核酸检测工作，将于学生返校后按返校条件相关要求开展

分类核酸检测工作，具体安排由校医院另行通知。 

二、返校条件 

师生返校前处于低风险地区，身体健康，无发热、咳嗽

等症状；南京市以外的师生，返校时须持 48 小时内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返校前 14 天有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设区市旅

居史的师生，返校时须持 72小时内 2次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属于下列情形的师生暂缓返校： 

1.处于中高风险地区及所在设区市的师生暂缓返校。师

生员工所在设区市有中高风险地区的，自该设区市全域降为

低风险地区后，须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返校

后由学校组织安排 72小时内 2次核酸检测。 

2.返校前 7 天内有重点管控区域（指出现阳性病例或无

症状感染者，尚未确定为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师生暂缓

返校。待重点管控解除后，须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返校，返校后由学校组织安排 72小时内 2次核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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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其他原因“苏康码”“行程卡”不为绿色、处于隔离

观察期（含集中隔离和居家隔离）的师生暂缓返校。待符合

条件后，须持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返校，返校后由学

校组织安排 72小时内 2次核酸检测。 

三、返校注意事项 

1.师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返校时应做好个人旅途防护，

加强个人健康监测，如果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应当暂时中

止返校。 

2.鼓励有条件的学生通过私家车返校，送行车辆和随行

人员不得进入校园。 

3.学生返校报到时，继续实施“一刷二测三查四通过”方

案：刷卡核对身份信息（是否同意返校），测体温，查验核

酸检测阴性证明、“苏康码”和“行程卡”，符合条件后方

可进校。 

4.返校报到当天，学生从北门和东门进入校园，教职工

车辆、公务用车和后勤保障用车统一从西门进出校园。 

四、工作要求 

1.各学院、各部门、各单位严格按照学校疫情防控工作

的相关要求，返校前通过各种形式把传染病防控要求、知识、

技能等内容纳入线上班会，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施，提高师

生员工防范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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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工作处、研究生院、国际教育学院统筹安排好各

类学生返校工作，配合校医院做好学生返校后核酸检测工作。

高度重视学生思想动态和特情状况，开展思想引导、心理疏

导和学习生活指导，认真做好暂缓返校学生各项工作。 

3.教务处按照既定教学计划，以线下方式组织安排各类

教育教学活动，同时做好暂缓返校学生的线上教学工作。协

调督促有关单位加强对实习见习学生的日常管理、预防教育

和生活保障，确保学生身体健康。 

4.后勤管理处（校医院）提前做好公共区域的消杀工作

和生活保障，按照要求组织落实返校后核酸检测和新学期常

态化核酸检测相关工作。 

5.开学后校园继续暂行封闭管理。学生因事离开校园需

按规定和程序履行请假手续，经批准后方可离校。保卫处要

严格校门管理，严格执行身份核验、体温检测、查看健康码、

行程卡等疫情防控规定。 

泰州校区开学返校工作参照本通知精神执行。 

  

党委办公室（防控办）、校长办公室 

2022 年 2 月 16 日 


